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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：即通常所指的“地方财政收入”、“公

共财政预算收入”或“一般预算收入”。自 1996年起，国家将部分

政府性基金收入纳入预算管理，为区别原有预算内收入，分设了

“一般预算收入”和“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”两类科目，对不同性质

的资金分别进行反映。自 2012年起，财政部又将原“一般预算收

入”统一改为“公共财政预算收入”。按照新修订预算法，2015 年

起统一改称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”。

2．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：是指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

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，并经国务院或财政部批准，向公民、法人

和其他组织征收的政府性基金，以及参照政府性基金管理、具有

特定用途的财政资金。按现行规定，政府性基金收入与一般公共

预算资金分账管理、专款专用。

3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：是指以国家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

有资本收益，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形成的收支预算，是政府

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4．社会保险基金预算：是指根据国家社会保险和预算管理

法律法规建立、反映各项基金收支的年度计划，是政府预算的重

要组成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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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地方政府债务限额：是指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限额。根据

新修订预算法和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

精神，我国开始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规模控制，地方政府举债不

得突破批准的限额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由国务院确定并报全国人

大或其常委会批准，分地区限额由财政部在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

批准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内根据各地区债务风险、财力状况等因

素测算并报国务院批准。

6．专项债券：是指用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建设、以

政府性基金收入或者专项收入偿还而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务，并纳

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。

7．“三公”经费：是指用财政预算资金安排行政单位、事业单

位和其他单位用于履行职能、开展业务所必需的因公出国（境）、

公务接待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方面的支出。

8．预算绩效管理：是一种以支出结果为导向的预算管理模

式，要求预算单位在预算编制、执行、监督的全过程中更加关注

预算资金的产出和结果，花尽量少的钱、办尽量多的事，是政府

绩效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
